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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

 

(1951年 2月 23日政务院第 73次政务会议通过 1951年 2

月 26 日政务院公布)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了保护雇佣劳动者的健康，减轻其生活中的特殊

困难，特依据目前经济条件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本条例的实施，采取重点试行办法，俟实行有成绩，

取得经验后，再行推广。其适用范围，目前暂定为下列各企业： 

甲、雇用工人与职员人数在一百人以上的国营、公私合营、

私营及合作社经营的工厂、矿场及其附属单位与业务管理机关。 

乙、铁路、航运、邮电的各企业单位及附属单位。 

第三条 不属于第二条甲乙两款范围的企业及季节性的企

业，有关劳动保险事项，得由各该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与工会基

层委员会双方根据本条例原则及本企业实际情况协商，订立集体

合同规定之。 

第四条 凡在实行劳动保险各企业内工作的工人与职员(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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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学徒)不分民族、年龄、性别和国籍，均适用本条例，但被剥

夺政治权利者除外。 

第五条 凡在实行劳动保险各企业内工作的临时工、季节工

与试用人员的劳动保险待遇，在本条例实施细则中另行规定之。 

第六条 本条例适用范围内的企业，因经济特殊困难，不易

维持，或尚未正式开工营业者，经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与工会基

层委员会双方协商同意，并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劳动行政机关批准

后，可暂缓实行本条例。 

第二章 劳动保险金的征集与保管 

第七条 本条例所规定之劳动保险的各项费用，全部由实行

劳动保险的各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，其中一部分由各企业行

政方面或资方直接支付，另一部分由各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缴纳

劳动保险金，交工会组织办理。 

第八条 凡根据本条例实行劳动保险的各企业行政方面或

资方，须按月缴纳相当于各该企业全部工人与职员工资总额的百

分之三，作为劳动保险金。此项劳动保险金，不得在工人与职员

工资内扣除，并不得向工人与职员另行征收。 

第九条 劳动保险金的征集与保管方法如下： 

甲、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，须按照上月份工资总额计算，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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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一日至十日限期内，一次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定代收劳动保

险金的国家银行缴纳每月应缴的劳动保险金。 

乙、在开始实行劳动保险的头两月内，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

方按月缴纳的劳动保险金，全数存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户内，作为

劳动保险总基金，为举办集体劳动保险事业之用。自开始实行的

第三个月起，每月缴纳的劳动保险金，其中百分之三十，存于中

华全国总工会户内，作为劳动保险总基金；百分之七十存于各该

企业工会基层委员会户内，作为劳动保险基金，为支付工人职员

按照本条例应得的抚恤费、补助费与救济费之用。 

第十条 各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逾期未缴或欠缴劳动保险

金时，须每日增缴滞纳金，其数额为未缴部分百分之一。如逾期

二十日尚未缴纳，对于国营、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经营的企业，由

工会基层委员会通知当地国家银行从其经费中扣缴；对于私营企

业，由工会基层委员会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劳动行政机关，对该企

业资方追究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劳动保险金的保管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托中国

人民银行代理之。 

第三章 各项劳动保险待遇的规定 

第十二条 因工负伤、残废待遇的规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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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工人与职员因工负伤，应在该企业医疗所、医院或特约

医院医治。如该企业医疗所、医院或特约医院无法医治时，应由

该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转送其他医院医治，其全部治疗费、药费、

住院费、住院时的膳费与就医路费，均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

担。在医疗期间，工资照发。 

乙、工人与职员因工负伤确定为残废时，按下列情况，由劳

动保险基金项下按月付给因工残废抚恤费或因工残废补助费。 

一、完全丧失劳动力不能工作退职后，饮食起居需人扶助者，

其因工残废抚恤费数额为本人工资百分之七十五，付至死亡时

止。 

二、完全丧失劳动力不能工作退职后，饮食起居不需人扶助

者，其因工残废抚恤费数额为本人工资百分之六十，付至恢复劳

动力或死亡时止。 

三、部分丧失劳动力尚能工作者，应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

给予适当工作，并按其残废后丧失劳动力的程度，付给因工残废

补助费，至退职养老或死亡时止；其数额为残废前本人工资百分

之五至百分之二十，但与复工时本人工资合计，不得超过残废前

本人工资。详细办法在实施细则中规定之。 

四、残废状况的确定与变更，由残废审查委员会审查。详细

办法在实施细则中规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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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疾病、非因工负伤、残废待遇的规定： 

甲、工人与职员疾病或非因工负伤，应在该企业医疗所、医

院或特约医院医治。如该企业医疗所、医院或特约医院无法医治

时，应由该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转送其他医院医治，必须住院者，

得住院医治。其治疗费、住院费及普通药费，均由企业行政方面

或资方负担；贵重药费、就医路费及住院时的膳费由本人自理。 

乙、工人与职员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医疗时，其医疗

期间连续在三个月以内者，按其本企业工龄的长短，由该企业行

政方面或资方每月发给其本人工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；连

续医疗期间在三个月以上时，改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按月付给疾

病或非因工负伤救济费，其数额为本人工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

五十，至能工作或确定为残废，或死亡时止。但连续停工医疗期

间以六个月为限，超过六个月者按丙款残废退职待遇办理。详细

办法在实施细则中规定之。 

丙、工人与职员因病或非因工负伤致成残废，完全丧失劳动

力不能工作而退职者，按其本企业工龄的长短，由劳动保险基金

项下按月付给非因工残废救济费，其数额为本人工资百分之二十

至百分之三十，至恢复劳动力或死亡时止。如有其他经济来源可

以维持生活，此项非因工残废救济费不予发给。详细办法在实施

细则中规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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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、工人与职员供养的直系亲属疾病时，得在该企业医疗所、

医院或特约医院免费诊治，普通药费减半，贵重药费、就医路费、

住院费、住院时的膳费及其他一切费用，均由本人自理。 

第十四条 工人与职员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死亡时待遇的

规定： 

甲、工人与职员因工死亡时，由该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发给

丧葬费，其数额为该企业全部工人与职员平均工资两个月。另由

劳动保险基金项下，依其供养的直系亲属人数每月付给供养直系

亲属抚恤费，其数额为死者本人工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

十，至受供养者失去受供养的条件时为止。详细办法在实施细则

中规定之。 

乙、工人与职员因病或非因工负伤死亡时，由劳动保险基金

项下付给丧葬补助费，其数额为该企业全部工人与职员平均工资

一个月。另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，按其本企业工龄的长短，付给

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，其数额为死者本人工资三个月至十二个

月。详细办法在实施细则中规定之。 

丙、工人与职员因工负伤致成残废，完全丧失劳动力不能工

作退职后死亡时，应按本条乙款规定的待遇付给丧葬补助费与供

养直系亲属救济费。 

丁、工人与职员退职养老后死亡时，及非因工残废完全丧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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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力不能工作退职后死亡时，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付给丧葬补

助费，其数额为该企业全部工人与职员平均工资一个月。 

戊、工人与职员供养的直系亲属死亡时，由劳动保险基金项

下付给供养直系亲属丧葬补助费。死者年龄在十周岁以上者，其

数额为该企业全部工人与职员平均工资一个月的三分之一，一周

岁至十周岁者为平均工资一个月的四分之一，不满一周岁者不

给。 

第十五条 养老待遇的规定： 

甲、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六十岁，一般工龄已满二十五年，

本企业工龄已满十年者，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按其本企业工龄的

长短，付给养老补助费，其数额为本人工资百分之三十五至百分

之六十，至死亡时止。如因该企业工作的需要，商得本人同意，

留其继续工作时，除应得工资外，每月付给在职养老补助费，其

数额为本人工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。详细办法在实施细则中

规定之。 

乙、女工人与女职员年满五十岁，一般工龄满二十年，本企

业工龄已满十年者，得享受甲款规定的养老补助费待遇。 

丙、井下矿工或固定在华氏三十二度以下的低温或华氏一百

度以上的高温工作场所工作者，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五十五岁，

女工人与女职员年满四十五岁，均得享受甲款规定的养老补助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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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遇。但计算其一般工龄及本企业工龄时，每在此种场所工作一

年，均作一年零三个月计算。 

丁、在提炼或制造铅、汞、砒、磷、酸及其他化学、兵工工

业中直接从事有害身体健康工作者，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五十五

岁，女工人与女职员年满四十五岁，均得享受甲款规定的养老补

助费待遇。但计算其一般工龄及本企业工龄时，每从事此种工作

一年，均作一年零六个月计算。 

第十六条 生育待遇的规定： 

甲、女工人与女职员生育，产前产后共给假五十六日，产假

期间，工资照发。 

乙、女工人与女职员小产，怀孕在三个月以内者，给假十五

日；在三个月以上不满七个月者，给假三十日，产假期间，工资

照发。 

丙、产假期满(不论正产或小产)仍不能工作，经医生证明后，

均应按第十三条疾病待遇规定处理之。 

丁、女工人与女职员或男工人与男职员的配偶生育时，由劳

动保险基金项下付给生育补助费，其数额为五尺红市布，按当地

零售价付给之。 

第十七条 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的规定： 

甲、凡在实行劳动保险各企业内工作的工人与职员，均有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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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的权利。详细办法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

之。 

乙、集体劳动保险事业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筹举办，但得

委托各地方工会组织、各产业工会组织办理，其项目如下： 

一、疗养所； 

二、残废院； 

三、养老院； 

四、孤儿保育院； 

五、休养所； 

六、其他。 

详细办法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另定之。 

第十八条 凡在实行劳动保险企业内工作的工人与职员，未

加入工会者，除因工负伤、残废、死亡待遇，生育假期待遇，因

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待遇，均得按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外，其他各

项，如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的工资与救济费，非因工残废

救济费，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，养老补助费及生育补助费等，只

能领取规定额的半数。 

第十九条 凡在实行劳动保险企业内工作的工人与职员，领

取各种抚恤费、补助费与救济费时，只能领取最高额的一种，不

得同时领取两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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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享受优异劳动保险待遇的规定 

第二十条 凡对本企业有特殊贡献的劳动模范，及转入本企

业工作的战斗英雄，经工会基层委员会提出，并经各省、市工会

组织或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批准，得享受下列较优异的劳动保

险待遇： 

甲、疾病或非因工负伤的全部医药费、住院膳费，概由企业

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。 

乙、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前三个月工资照发。疾病或

非因工负伤救济费及非因工残废救济费，一律付给本人工资百分

之五十。因工残废抚恤费为本人工资百分之一百。因工残废补助

费为残废前本人工资与残废后现领工资的差额。因工死亡供养直

系亲属抚恤费为本人工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六十。退职养老补

助费为本人工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。在职养老补助费为本

人工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。详细办法在实施细则中规定

之。 

丙、有享受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的优先权。 

第二十一条 残废军人转入本企业工作者，疾病或非因工负

伤停止工作医疗期间，不计本企业工龄长短，前三个月工资照发，

三个月以后，仍按第十三条乙款规定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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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劳动保险金的支配 

第二十二条 劳动保险金的支配办法如下： 

甲、劳动保险总基金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用以举办集体劳动保

险事业。 

乙、劳动保险基金由工会基层委员会用以支付各项抚恤费、

补助费与救济费，每月结算一次，其余额全部转入省、市工会组

织或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户内，作为劳动保险调剂金(以下简称

调剂金)。 

丙、调剂金由省、市工会组织或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用于对

所属各工会基层委员会劳动保险基金不足开支时的补助或举办

集体劳动保险事业之用。各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得授权其地方机

构，掌管调剂金的调用。中华全国总工会对所属各省、市工会组

织，各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的调剂金，有统筹调用之权，并得用

以举办集体劳动保险事业。如省、市工会组织或产业工会全国委

员会调剂金不足开支，得申请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拨调剂金补助

之。 

第二十三条 劳动保险金，除用于劳动保险事业外，不得移

作其他用途。 

第二十四条 各企业的会计部门，均须设立劳动保险基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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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会计，负责办理劳动保险基金的收支事宜。劳动保险基金会

计制度，由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之。 

第二十五条 劳动保险调剂金的收支事宜，由各级工会组织

的财务部门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规定办理之。 

第六章 劳动保险事业的执行与监督 

第二十六条 各工会基层委员会，为执行劳动保险业务的基

层单位，其主要工作为：督促劳动保险金的缴纳；决定劳动保险

基金的支付；监督本条例所规定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直接支付

的各项费用的开支；推动该企业改进医疗所或医院的工作；执行

一切有关劳动保险的实际业务；每月编造劳动保险基金月报表，

每年编造预算、决算、业务计划书及业务报告书，报告省、市工

会组织，和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及当地人民政府劳动行政机关；

并向工会全体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报告工作。 

第二十七条 各工会基层委员会的经费审查委员会，应按月

审核劳动保险基金收支账目及本条例所规定的由企业行政方面

或资方直接支付的各项费用，并公布之。 

第二十八条 各省、市工会组织，各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或

地区委员会对所属各工会基层委员会的劳动保险业务，负指导督

促之责，审核劳动保险基金的收支月报表、预算、决算及劳动保



 - 13 - 

险基金的收支有无错误，接受工人与职员有关劳动保险事件的申

诉，每月编造劳动保险基金及调剂金的收支月报表，每年编造预

算、决算、业务计划书及业务报告书，并依下列程序报告： 

甲、各省、市工会组织向当地人民政府劳动行政机关及大行

政区工会组织报告。 

乙、各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及中央人民政

府劳动部报告。 

第二十九条 各大行政区工会组织对所属各省、市工会组织

及其区域内产业工会组织的劳动保险工作，负指导督促之责，审

核省、市工会组织劳动保险基金及调剂金的收支月报表、预算、

决算、业务计划书及业务报告书，并每三个月编造劳动保险基金

收支报告，每年编造预算、决算、业务计划书及业务报告书，报

告所在地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劳动部、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及中华

全国总工会。 

第三十条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全国劳动保险事业的最高领

导机关，统筹全国劳动保险事业的进行，督导所属各地方工会组

织，各产业工会组织有关劳动保险事业的执行；审核并汇编劳动

保险基金及总基金的收支报告表，每年编造劳动保险金的预算、

决算、业务计划书及业务报告书，并送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、财

政部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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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机关应监督劳动保险

金的缴纳，检查劳动保险业务的执行，并处理有关劳动保险事件

的申诉。 

第三十二条 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为全国劳动保险业务的

最高监督机关，贯彻劳动保险条例的实施，检查全国劳动保险业

务的执行，其检查制度另订之。 

第七章 附  则 

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后公布施

行，修改时同。 

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起施行，自一九

五一年五月一日起支付工人、职员根据本条例应享有的劳动保险

费。凡根据本条例实行劳动保险的各企业，其原有的劳动保险办

法，从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起废止。但如该企业工人、职员认为

原有办法规定的各项待遇总额超过本条例，不愿改变时，该企业

行政方面或资方应会同工会基层委员会向当地人民政府劳动行

政机关申请，经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批准后，得维持原有办法，

暂缓实行本条例。 

 


